关于寄发成绩单的规定
     响应国家低碳、环保、无纸办公号召，向家长每学期寄发成绩单规定如下：
1、采用电子成绩单。家长以学生身份进入学校教务系统，查看学生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成绩，账号为学生的学号；要求各班学生将自己的账号、密码告知家长，与家长共同查询自己的成绩。
2、家长无法上网的，将信封以班为单位转交学院教学办，信封正面写清家长的通信方式，背面写清自己的班级、学号、姓名。
3、信封最迟21周一下班前交学院教学办，信封地址写错责任自负。
4、家长有特殊要求的，年级辅导员或各班班主任每学期将写好的信封直接交学院教学办，教学办负责打印、寄发成绩单。
特此规定，望遵照执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月23日
